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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腐败伴随着权力而产生，在各个历史阶段、各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发生，

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腐败的实证研究，一直被缺乏观测数据所困扰。

直到近期，关于腐败程度、腐败发展的测量才逐渐发展起来，但各种测量方法都不

同程度地受到批评和质疑。测量是实证研究的基础，腐败测量的发展推动着腐败实

证研究的进步。腐败的测量，可以分为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主观的腐败测量经历

了感知腐败指数测量，到行贿腐败的直接测量，再到随机化回答、条目计数测量腐

败的调查实验测量的三个发展阶段；客观腐败的测量为了规避主观测量的误差而产

生，目前有依靠司法部门发布的腐败案件数据、通过媒体采集的腐败案例数据、通

过价格或总额比较的腐败测量、个案追踪调查数据四种思路。调查实验、大数据挖

掘在腐败测量中将是新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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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腐败伴随着权力而产生，在各个历史阶段、各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发生，

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腐败的实证研究，一直被缺乏观测数据所

困扰。直到近期，关于腐败程度、腐败发展的测量才逐渐发展起来，但各种

测量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评和质疑。这是因为，腐败测量确实是一项难

度极高的工作。首先，对于腐败，并不存在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腐败可以

被宽泛地定义为“滥用权力获取非法收益”，但是对于操作化的测量，这种

定义将难以适用，因为现实生活中腐败的类型太多，我们无法穷尽。透明国

际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将腐败定义

为“滥用公职角色谋取私利”，将腐败限于与公共权力相关的领域，这也是

最常见的定义；而“行贿指数”（Bribe Payers Index， BPI）则将腐败等同

于行贿。不同的研究目的，会采纳不同的定义，从而造成基于不同定义进行

的操作化测量的混乱。

其次，腐败伴随着权力而诞生，只要存在自由裁量的权力，腐败随时

随地都可能发生，腐败变化的幅度、范围、速度都不确定，加以测量就更

为困难。再次，腐败作为一种敏感、非法的隐蔽交易，在被直接询问时，

人们往往倾向于低报瞒报。甚至，一些文化中普遍的腐败使得人们对某些

怎样测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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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行为习以为常，这些都可能导致对腐败程

度的测量被低估。在腐败定义和本质仍然模糊

的情况下，腐败的测量是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的

事，原因在于，人们迫切需要借此了解一个地

方一段时间的腐败程度、腐败趋势、腐败模式，

从而实证地了解腐败产生的原因以及腐败的后

果，以应对腐败的发生和蔓延，评估反腐败政

策的效果。

随着新的方法和技术以及新的研究设计的

发展，测量的难点逐渐被化解，腐败的测量逐

渐发展起来。腐败测量的构建目前主要有两种

路径，一种是利用主观打分或自报来构建腐败

指数，另一种则是各种客观数据构建腐败指数。

前者主要依靠专家和知情人士打分或民意调查

数据构建腐败指数。后者依靠各类公开资料收

集客观数据（如腐败案件数）来测量腐败。其中，

利用主观数据的构建经历了从宏观感知为基础

的腐败测量阶段，到微观个人经历为基础的腐

败测量阶段的革命性变化。本文将综合国内外

已有的成果作出梳理，并尝试指明腐败测量的

发展方向。

二  基于感知的腐败指数

表 1 汇总了目前最为流行的三种基于感知

的腐败指数的简要情况。基于感知的腐败指数

测量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1995 年首

次发布的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和 1996

年首次发布的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为

标志，其中，“腐败控制指数”是“世界治理指数”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六个二级指标中的一个。评估的数据来源于专

家、记者、商业高管等知情人的打分。询问对

腐败的感知评价相对于询问个人实际的腐败经

历较为容易，通过被调查者的感知来评估一国

腐败的程度。透明国际还发布了“行贿指数”，

通过商业高管的打分来评估在一国行贿的意愿

和腐败的程度。

这些腐败指数的发布推进了人们对腐败的

认识，尤其是为大样本的数理统计分析提供了

理想的数据基础，使得历时和跨国比较成为可

能，大量比较研究应运而生。但是，这些指数

对于真实的腐败水平的度量仍然是不完美甚至

有错误的。最主要的质疑在于，这些腐败指数

都为聚合指数，因采用多种数据构造而备受争

议。[1] 例如 2014 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数据源

包括 12 种，2014 年的“世界治理指数”中的“腐

败控制指数”更高达 22 种，虽然数据来源扩大

了，但是测量的结果仍然受到多种质疑。

首先，聚合数据测量的准确性还有待提高。

不同调查的研究目的不同，关注腐败的方面就

不同，变量操作化、题干的设计也不同，还要

加上受访者理解的不同，每一个过程都有偏差

的可能，而聚合数据采用十多种来源就可能导

致最后的腐败指数谬以千里。例如，贿赂官员

和挪用公款都是腐败的行为，但是不加说明就

会让获得的腐败感知指数有偏差。[2]

另外，聚合数据的方法众多，采用不同的

方法，结果就不同。根据全球清廉指数团队和

腐败控制指数团队的公开资料，两者避免使用

单一数据来源，是希望通过扩大数据来源以减

表 1  主要的三种腐败感知指数概况

指数名称 腐败的操作化定义 数据来源 发布情况和覆盖范围

全球清廉指数
腐败感知和腐败控制

评估

专家评估（如外籍企业

高管，企业的高层领导，

来自美国、本地区和对

象国的专家）

从 1995 年开始每年发布，2014 年

覆盖 174 个国家和地区

行贿指数
公司行贿意愿和流行

程度
商业高管评估

1999、2002、2006、2008、2011

年发布，2011 年覆盖了经济规模

最大的 28 个国家

腐败控制指数
腐败感知和腐败控制

评估

大致与全球清廉指数相

同，添加了民意调查数

据

从 1996 年开始每年发布，2014 年

覆盖 209 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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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测量误差。但是，扩大数据来源并不会消除

测量误差，反而可能引入了人为误差。例如，

数据总是存在缺失，尤其是数据来源中包含的

区域性测量，在其他地区就全部缺失了。“全

球清廉指数”的数据来源之一是非洲开发银行

治理指数，该指数显然不会包含其他大洲的数

据，而缺失值处理本身就会影响最终的聚合数

据。如过勇和宋伟重复了全球清廉指数的计算，

就对其科学性和解释力作出了批评。[3]

全球清廉指数本质上是一种指标的均值计

算，腐败控制指数则是一个腐败潜变量的构

建。[4] 前者要求至少有三种数据来源，而后者

只要有一种就得出腐败指数，[5] 因而腐败控制

指数得以覆盖到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2014

年为 209 个）。目前两个团队使用相似的数据

来源进行指数估算，后者增加的主要是民意调

查数据，因而两个指数一直呈现高度的相关关

系，每年的相关系数都在 0.9 以上，在一定程

度上，这缓解了对两种数据定义和聚合策略的

质疑。[6] 显然聚合方法有优劣之分，需要讨论

和改进，因而研究者更大的诉求在于指数构建

的透明化。幸而近年来这些腐败指数的制备细

节正在公开透明的道路上前进，研究者可以对

此进行讨论以促进聚合数据处理。

其次是数据的内生性问题。作为历时数据，

指数的制备者需要考虑纵向延续和可比性。在

不断添加新的数据来源的背景下，为了保证这

一点，指数制备者会将上一期的数据作为这一

期的参考，纳入制备。[7] 这种数据的内生性会

使得错误得以累积。

最后，更核心的问题是，以上三种都是基

于专家或民众的感知，它们与一些理论上重要

的预测变量相关性尚可，如经济发展程度、民

主程度、新闻自由程度等，但是与实际的腐败

经历的相关性却不佳，[8] 这种不一致表明感知

测量和客观实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个

人的腐败经历对个人的腐败感知的预测作用有

限，更不用说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系统性的感知

差异。[9] 如 Olken 在印度尼西亚跟踪调查了乡

村道路建设中的腐败状况，他比较了村民感知

的腐败和实际的腐败之间的差异，他发现虽然

两者之间有正向关系，但程度很弱。他认为村

民感知的腐败状况存在偏误，关键是因为村民

需要猜测那些他没有亲身经历又非常隐蔽的腐

败行为。同时，令人意外的是，村民本身的个

人特征如受教育水平，比腐败行为本身能更好

地预测腐败感知，这也证实，感知的腐败指数

很大程度上并不来源于实际腐败行为。他最后

指出，如果构建的腐败指数是一个对不同工程

或国家的评估，错误的累积可能产生系统性的

误差。[10]

感知的腐败指数虽然存在以上问题，但是

由于透明国际和世界银行的巨大影响力，其主

要产品“全球清廉指数”和“腐败控制指数”

仍然受到全球各地的重视，每年的发布都是对

腐败的新一轮讨论的开始。

三  腐败的主观测量

从表 1 三种腐败指数的数据来源看，历史

最久、最广为接受的清廉指数只使用专家评

估法，腐败控制指数添加了一些民意测量数

据，但是赋予权重较低。为什么民意调查的

数据权重低？这就涉及到了腐败测量最困难

的部分——社会意愿偏差（social desirable 

bias）。民意调查通过受访者自报来获取数据，

人们往往倾向于否认社会不希望的行为或承认

社会所希望的行为，[11] 这就导致在调查敏感

性问题或涉及社会规范问题时，受访者倾向于

隐藏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使得调查结果系统性

偏向那些价值“正确的”或者社会提倡的行为，

造成测量误差，进而导致有偏估计。[12] 腐败

经历一直就是最容易受到社会意愿偏差影响的

议题。

早期的测量通过添加一道访问员填答的题

目来识别受访者的不实回答，即请访问员记录

受访者问卷填答的可信度。但是这种方法是不

准确的，访问员记录的答案是整个问卷填答的

可信印象，而非针对腐败测量的印象。后来，

为了直接测量腐败，其操作化定义收窄，将腐

败限定在行贿这一个方面。因为在大多数情况

下，行贿产生的羞耻感显然比被索贿低，因而

人们对行贿的隐瞒不会像隐瞒自身腐败行为那

么严重。在此基础上，企业和个人的行贿行为

成为许多研究的关注点，询问更知情的企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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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和高管成为共同选择。这种企业层面的调

查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世界银行首先采

用。世界银行中的“企业调查”（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 WBES）以及世界银行

与欧洲银行合作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

查”（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 BEEPS）是这一类型

调查的样板，它们采用概率抽样方法抽取所

在国的企业，询问企业负责人和高管行贿的

状况。其中，随着调查的更新，前者目前已

经覆盖了全球 145 个国家和地区，具有非常

大的影响力。“企业调查”关于腐败的指标共

有 13 个，涉及行贿经历、行贿深度、行贿流

行度（频率、多个可以换取的公共物品类别）。

一些研究者也通过这种路径测量腐败，例如，

Svensson 对乌干达的企业的调查，借此评估乌

干达企业的行贿成本。[13] 国际刑事犯罪受害者

调查（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 Surveys， 

ICVS）询问受访者所在国政府官员在公共物品

供给过程中的索贿行为。它从相反的角度来进

行数据搜集，相同点在于受访者和企业调查中

的企业负责人和高管都是受害人，他们都有真

实回答的意愿。国际犯罪受害人调查从 1987 年

开始，以三到五年为一个周期，到 2010 年进

行了六轮，共涉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Mocan

利用这一数据发现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者更可

能被索贿。[14]

批评者认为将腐败等同于贿赂是有失偏颇

的，贿赂仅仅是腐败的一个方面，这可能导致

对腐败原因和结果的误判。[15] 但是由于良好

的移植性，行贿数据是目前唯一在腐败直接

测量领域达成共识的操作化方案，这种测量方

案的定型对于跨时空比较大有裨益。Olken & 

Barron 通过对 6000 余个印尼 Aceh 省过境卡

车司机的行贿数据，发现这些腐败费用在运输

成本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司机的收入所占比

例。[16] Sequeira & Djankov 使用南非和莫桑

比克港口清关时观察到的贿赂数据，估算了腐

败的经济成本和扭曲效应。[17] 这些方法仍然

是直接询问的方法，虽然受访者感受到的敏感

性有所减弱，但依然存在低报和夸张的可能。

原因在于高管的自我保护心理和民众的民粹心

理。

随机化回答技术（Randomised Response 

Technique， RRT）[18] 和条目计数法（Item 

Count Technique， ICT）[19] 是降低受访者社

会意愿偏好的良好方法，随机化回答技术使得

只有受访者自己知道他是否需要对敏感问题作

出真实回答，而条目计数法使得只有受访者自

己知道在列举的若干项情况中，他究竟符合几

项（而不是哪几个），两种方法的本质都是通

过增加受访者和访问员现场的信息不对称来消

除受访者隐瞒敏感问题真实回答的担心。当然，

数据采集后，通过特定的分析识别，研究者是

可以评估敏感题项的真实状况的。

Azfar & Murrell、Clack et al. 使用抛

硬币的随机化回答技术来识别“沉默者”，并

估算腐败行为被低估的比例。[20] L en sv e l t-

Mulders et al. 指出这种抛硬币的方法可以

减少 38%~45% 的低报。[21] 具体方法是让受访

者回答问题前都自行抛一下硬币，如果硬币是

正面，受访者只需回答“是”，而如果是反面，

则请受访者如实回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受访者是诚实的，那么至少一半的答案将为

“是”。如果最终的结果中“否”超过了一半，

超过的比例就是调查中的“沉默者”（reticent 

respondent）。此处的沉默者就是那些故意给

出错误答案的受访者。

但是，随机化回答技术和条目计数法无法

获取每一个个体的真实信息，研究者只能通过

大样本的统计来估算敏感问题的回答状况，这

就导致个体的其他变量难以被纳入来进行更进

一步的因果推断统计，只能停留于描述性分析。

最近，一些新的方法和技术被开发出来，列举

实验（list experiment）作为条目计数法的一种，

有了革命性的发展。Blair 和 Imai 基于贝叶斯

统计学提出了列举实验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可

以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列举实验题）的影响

关系。[22]

以上两部分讨论了主观汇报的腐败测量，

感知的腐败系数在国家层面的实证研究中多有

应用，而直接测量的行贿数据和新兴的随机化

回答技术在亚国家层面也有了长足进步。但为

了应对两类数据存在的问题，客观数据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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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尤其是在经济学研究中。

四  腐败的客观测量

民意调查数据有其固有缺陷，如 Knack

认为，有腐败行为的受访者不会真实汇报腐败

行为，而没有腐败行为的受访者评估的腐败又

不够准确，由此利用客观数据测量腐败成为一

种新尝试。[23] 客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四种渠道 ：

第一种是官方数据，主要为司法部门发布

的腐败案件数据，操作化方案包括职务犯罪的

立案数或者查处数，每万名公务员中的腐败

案件数，每万名居民中的公务员腐败案件数。

Goel & Nelson 开创了这一腐败测量模式，使

用美国各州每十万人的联邦公共腐败数度量腐

败，他发现了腐败的邻居效应。[24] 相似的操

作化方法在国内研究腐败的经济学者中得到广

泛应用，他们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人民检察院每

年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渎职案件数，即职务犯

罪立案数度量 ；职务犯罪立案数与公职人员数

之比 ；职务犯罪立案数与当地人口数之比。

第二种是研究者自建的各种案例库和样

本库，主要是腐败案件、腐败官员。王一江

等整理了 130 个腐败官员案件，考查了影

响官员腐败金额的因素。[25] 乔德福收集了

1983-2012 年来自人民网、新华网、人民

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检察日报等官方媒

体的 142 个市级四套班子“一把手”腐败案

例，分析了腐败状况、特征及趋势，并探讨

了腐败的根源。[26] 乔德福又整理了省部级一

把手腐败特点，并描述了他们的腐败特点，

提出了一些对策。[27] 聂辉华和王梦琦收集了

2003-2013 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财新网、

搜狐网、网易等新闻媒体的报道的厅局级副

职以上 352 个腐败官员案例，获取了官员被

抓时间、性别、任职省份、年龄、级别、任

职等信息，分析了“两会”周期与反腐败的

关系，探讨了最优反腐力度问题。[28]

第三个有效方法是通过价格或总额比较。

价格比较就是聚焦于价格，估算腐败的程度。

Di Tella & Schargrodsky 考查了阿根廷公

立医院投入，并观察到在反腐败运动中，一

些投入品的价格出现了下降，并由此估算了

医院采购部门腐败程度的下限。[29] H s i eh & 

Moretti 考查了伊拉克的联合国石油换食品项

目，通过比较项目前后石油价格的方式估算了

项目腐败的规模。而总额比较，一般是比较同

一笔款项在两个场景中的差距，从而估算腐败

水平。[30]Reinikka & Svensson 的研究开创了

这一设计，通过比较中央发放的教育资助和学

校实际收到的资助额，评估了乌干达的腐败水

平。[31]Fisman & Wei 比较了中国香港和中国

内地的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差异，评估了逃税行

为。[32]

第四种是个案追踪调查数据。McMi l l an 

& Zo i do 利用秘鲁藤森总统的秘密警察主管

记录的行贿记录资料，描述了官员、法官和媒

体的贿赂额。[33] O l k en 对印度尼西亚乡村道

路建设项目的跟踪调查，他的团队对项目建设

进行了审计，从材料成本、人工成本等方面对

每条道路进行了评估，形成对腐败的估计。

利用客观数据进行研究的优点显而易见，

数据直接反映腐败某一方面的实际状况，因而

显得更为真实可信，但一些问题也严重困扰着

研究者。官方发布的腐败案件数据，可能因法

律的修订而导致统计口径发生变化。贪污一万

元在几十年前可能已经是大案要案，但在今天

可能达不到立案的最低数额，这类问题阻碍了

面板数据分析。第二种数据往往通过公开资料

收集，首先数据的收集可能有缺漏，其次数据

已经是三手资料，大量细节已经损失掉了。第

三种数据的使用也需要非常小心，如批评者

对 Reinikka & Svensson 的研究就指出，在

乌干达的一些学校，财务记录非常糟糕，采纳

这些记录进行评估可能导致腐败行为被严重低

估。第四种数据的采集成本很高，事实上在世

界银行资助下，Olken 组织了 100 余人的研究

团队，前后历时一年才完成数据采集。

五  总结与讨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对腐败的实证研究使用

的测量方法。大致上，主观的腐败测量经历了

感知腐败指数测量，到行贿腐败的直接测量，

再到随机化回答、条目计数测量腐败的调查实

验测量的三个发展阶段。以透明国际、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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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和腐败控制指数为代

表的感知腐败指数在比较政治领域占有主导地

位。贿赂（包括行贿和被索贿）作为腐败的一

个方面，由于可以规避直接测量腐败的社会意

愿偏差，是直接测量腐败的共识性操作方案，

在亚国家层面的分析中越来越流行，成为民意

调查中腐败测量的主导模式。以随机化回答、

条目计数法为代表的调查实验方法正逐渐兴

起，有望进一步改进腐败的直接测量，列举实

验等新技术在腐败测量领域具有良好前景。

同时，为了规避主观测量的误差，客观腐

败测量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有四种主要的

数据来源。司法部门发布的腐败案件数据，在

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通过价格或总额

比较和个案跟踪是腐败研究中良好研究设计产

生优秀研究成果的典范，其腐败测量思路在国

内研究中尚未得到很好借鉴。国内研究者通过

媒体采集的腐败案例数据大部分仍停留于描述

分析，因而具有进一步开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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